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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

减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本公司 A 股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拟以未分配利润向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05 元（含税）。截至 2021年 3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256,558,346股，通过

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8,550,501 股。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本

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股息派发。公司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股份数为 1,248,007,845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81 亿元（含税）。在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伟明环保 60356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鹏 王菲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

厦16楼 

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号

同人恒玖大厦16楼 



电话 0577-86051886 0577-86051886 

电子信箱 ir@cnweiming.com ir@cnweimi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营业务 

本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全产业链，包括核心技术研发、关键设备制

造销售及项目投资、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领域，是国内领先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企业。公司在

全国各地投资、建设、运营生活垃圾焚烧厂，并在垃圾焚烧厂附近投资、建设、运营餐厨垃圾处

理、污泥处理、农林废弃物处理和工业固废处理项目，与生活垃圾进行协同处置；同时，公司介

入行业上下游的环保装备研发制造销售、环保工程承包建设、垃圾清运、渗滤液处理等领域。公

司主要产品包括电力销售、垃圾处置服务、设备销售及服务等，通过向电力公司提供电力，并收

取发电收入，向地方政府环卫部门提供垃圾焚烧处理服务，并收取垃圾处置费。公司主要通过增

加生活垃圾处理运营项目规模和设备销售及服务规模，并开展各类固废协同处理、介入行业上下

游来提升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以特许经营模式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餐厨、污泥等垃圾处理项目

运营业务；同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和销售核心的垃圾焚烧处理设备以及渗滤液

处理、餐厨垃圾处理等其他设备，供公司垃圾处理项目建设和运营所需，并逐步开展设备对外销

售。公司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经验丰富，投资和运营成本管控能力强，稳定运营能力、发电效

率居行业领先，投运项目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主，财务处理上将项目运营中未来将要发生的大

修、重置及恢复性大修等费用支出确认为预计负债，公司业务体现出高毛利率的特点，是公司专

业化管理能力及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 

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如下： 

（1）垃圾处理项目运营 

垃圾处理项目运营的具体模式包括 BOT、BOO等：BOT模式（建设—经营—移交）是指政府授

予企业特定范围、一定期限内的独占特许经营权，许可其投资、建设、运营垃圾处理项目并获得

垃圾处置费及发电收入，在特许经营权期限到期时，项目资产无偿移交给政府；BOO 模式（建设

—拥有—经营）是指政府授予企业特定范围内的独占特许经营权，许可其投资、建设、运营垃圾

处理项目并获得垃圾处置费及发电收入，项目资产为企业所有，无需移交给政府。BOT、BOO项目



公司需要投入大笔资金完成项目建设，经营周期长。项目运营的主要收入是发电收入和垃圾处理

收入。 

（2）垃圾处理设备生产销售和服务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制造核心垃圾处理设备，并向公司各项目运营公司以及外部客户进行销售，

并提供相应服务。设备属于订单式生产，根据规模、性能要求、环保排放标准等进行定制。 

（二）行业情况 

1、垃圾焚烧处理行业 

（1）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泥的定义 

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

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

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

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基本特

点包括热值低、含水量高、成分复杂等。餐厨垃圾，是指从事餐饮服务、集体供餐等活动的单位

（含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余和废弃食用油

脂；废弃食用油脂是指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污泥是污水处理后的产物，

是一种由有机残片、细菌菌体、无机颗粒、胶体污泥等组成的极其复杂的非均质体。 

（2）行业市场状况 

国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要求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垃圾焚烧发电凭借其清洁环保的特点

逐渐被人们接受，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主要发展特点包

括:1、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需求持续旺盛；2、垃圾焚烧发电受追

捧，发展迅速；3、受益政府产业支持，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持续发展；4、行业快速发展，

国内技术研发实力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行业参与者较多，市场相对分散，公司

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国内同行业其他公司主要有：光大国际、瀚蓝环境、上海环境、三峰环境、

绿色动力、深圳能源和康恒环境等。 

（3）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 

在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发展初期，主要由政府投资、运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但

由于项目投资金额较大，技术和管理的专业性较强，以政府为主的模式已不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

随着本行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目前形成了以政府特许经营为主流的经营模式，即政

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者或者经营者，



授予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特许经营权，包括在特许经营期限内独家在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投资、

建设、运营、维护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收取费用的权利。特许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 30年，特许经

营权到期时，政府按照相关规定组织招标，再次选择特许经营者。若不能再次获得特许经营权，

经营者将按照协议约定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移交给当地政府。餐厨垃圾处理也采取类似的经营模

式。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运营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点。 

（4）行业上下游关系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前端包括垃圾的收集、分类和运输，主要由市政环卫部门

负责，近年来市场化主体不断介入环卫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行业的后端包括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由政府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实行市场化运作。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上游主要包括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设计及建设、

设备及材料供应商等，下游包括地方政府环卫部门及电力公司。 

2、垃圾焚烧处理设备制造行业 

垃圾焚烧处理设备指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运营所采用的垃圾处理设备系统，主要包括

垃圾接收系统、锅炉焚烧系统、烟气处理系统、自动控制系统、余热利用系统、电气系统和水处

理系统等专业系统。 

目前主流的垃圾焚烧技术包括炉排炉技术和流化床技术两种。其中炉排炉技术具有适应范围

广、技术成熟可靠、运行维护简便等优点，是世界主流的垃圾焚烧炉技术，目前已成为国内城市

垃圾焚烧处理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焚烧炉技术。早期的炉排炉设备市场基本被外资企业垄断，其中

比利时希格斯炉排炉、德国马丁炉排炉、日本田雄 SN 炉排炉等占据优势,近年来国内企业逐步通

过引进技术和自主研发实现了关键设备的国产化替代，除本公司外，国内其他主要垃圾焚烧处理

设备制造企业还有三峰环境、光大国际、康恒环境、杭州新世纪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0,473,231,915.30 6,920,220,072.14 51.34 5,739,242,332.84 

营业收入 3,123,489,237.85 2,038,106,159.94 53.25 1,547,127,532.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57,268,895.06 974,382,041.17 29.03 740,055,645.8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25,455,372.62 951,964,647.88 28.73 729,932,507.5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489,485,167.52 4,216,048,897.53 30.20 3,077,467,700.9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52,473,038.19 867,849,533.32 9.75 743,930,430.5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0 0.80 25.00 0.6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00 0.79 26.58 0.6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6.02 26.54 

减少0.52个百

分点 
28.7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35,944,457.12 709,089,573.72 987,115,601.05 991,339,60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6,353,560.59 305,167,965.45 405,825,282.30 349,922,08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95,312,148.73 291,085,057.06 403,018,731.10 336,039,435.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2,745,071.40 215,166,597.68 235,015,415.69 419,545,953.4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2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99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123,616,530 535,671,630 42.6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项光明 28,490,558 123,459,086 9.83   无   境内自然人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

公司 
21,534,660 93,316,860 7.43   质押 4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朱善玉 6,812,207 47,893,841 3.81   无   境内自然人 

王素勤 4,007,770 47,767,002 3.80   质押 18,780,000 境内自然人 

朱善银 5,899,519 39,951,419 3.18   质押 5,190,00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

组合 
8,083,006 32,212,016 2.56   无   未知 

章锦福 3,957,510 20,531,610 1.63   质押 5,600,000 境内自然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六零一一组合 
11,509,617 18,009,035 1.43   无   未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社保基金四一九

组合 

4,000,578 15,002,540 1.19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伟明集团持有嘉伟实业 87.50%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2、项光明与王素勤系配偶关系，项光明与朱善玉、朱善银系外甥与

舅舅关系，朱善玉与朱善银系兄弟关系。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

朱善银分别持有伟明集团的 37.21%、5.94%、20.99%、14.48%的股权。

章锦福系项光明妹妹的配偶，持有伟明集团的 8.42%股权。朱善玉持

有嘉伟实业的 12.50%股权。 

3、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和朱善银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达 10,473,231,915.30 元，同比增长 51.34%，归属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 5,489,485,167.52 元，同比增长 30.20%，资产负债率 47.02%，实现营业收入

3,123,489,237.85 元，同比增长 53.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7,268,895.06

元，同比增长 29.0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

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该文件

的要求，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

准则。公司于 2020 年 8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71）。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详见年报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44“重要会计政策

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